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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5】第 677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5 年 12 月 16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关于与广西丰林木业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签署《合作框架协议》暨股票复牌的公告》，你公司拟

将直接和间接持有的清远市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清远威

利邦”）100%的股权和封开县威利邦木业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封开

威利邦”）100%的股权转让给广西丰林木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丰林集团”）。我部对此表示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对以下事项进

行认真核查并做出详细说明： 

1、清远威利邦、封开威利邦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，

及以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表为依据，上述主要财务数据

占上市公司合并报表的比例； 

2、清远威利邦和封开威利邦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核心业务和资产，

公司转让清远威利邦和封开威利邦的股权，对上市公司业务的独立经

营和持续盈利能力是否有负面影响； 

3、公司转让清远威利邦和封开威利邦的股权是否损害上市公司

股东的利益； 

4、清远威利邦、封开威利邦是否存在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，

如存在，请详细说明前述事项涉及的金额、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和解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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措施； 

5、丰林集团及其实际控制人与上市公司及其董事、监事和高级

管理人员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以及其他利益关系； 

6、上市公司出售清远威利邦、封开威利邦100%股权时，涉及的

债权债务转移情况； 

7、上市公司本次转让清远威利邦、封开威利邦100%股权对公司

2015年经营业绩的影响、相关会计处理方式及合理性。 

请你公司于 2015 年 12 月 25 日前将有关书面说明材料报送我部

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广东证监局上市公司监管处。 

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《股

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诚实

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 

特此函告 

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12 月 21 日 

 

（特别提示：未经我部同意，请勿对外透露本函件内容） 

 

 


